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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明年开始试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广西明年开始试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摘要】近日，广西省出台大病医保的实施细
则，城乡居民将在明年开始试点。广西发布实施《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
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年起在柳州、钦州两个市开展大病保
险试点工作，并在两年内逐步推开试点。 今后，试点城市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
参保（合）人员如患上大病，所产生的高额医疗费在经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按政
策规定补偿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起付线部分，将由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再次给予报销，实际支付比例不低于53%。 统筹综合测算，个人不需再额外缴费
据《方案》，我区将建立政府、个人和保险机构共同分担大病风险的机制。其中，
在大病保险资金筹集上，将根据筹资标准从城镇居民、中划出，不再额外增加群众
个人缴费负担。也就是说，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参保（合）人员，个人无需再额
外缴费，即可视为参加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享受相关政策待遇。 对于大病保险的筹
资标准，《方案》提出，试点市应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医疗保险筹资能力
、患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情况、基本医疗保险补偿水平、大病保险保障水平等5
个因素进行测算，确定大病保险的筹资标准。据测算，2013年筹资标准原则上为每
人每年不高于35元，并由各市以市为单位统一承保、实施补偿政策。
病种不限，起付线不高于1.5万元 哪些算是大病保险的病种范围？《方案》提出，
大病保险不会简单地按照病种区分大病，而会根据患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与城
乡居民经济负担能力对比进行判定。 在我区，各试点地区将依据当地统计部门公布
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确定大病保险报销起付线，
参保（合）人一年内患大病所产生的费用，在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进行补偿后，
还需要个人负担的超出大病起付线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通过大病保险再次报销。
其中，合规医疗费用指除自治区相关部门所规定情况外，实际发生的、合理的医疗
费用，不再局限于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以确保城乡居民不会因病致贫、返贫。
2013年，我区大病保险的起付线由试点市自定，原则上不高于1.5万元。
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53% 大病保险的报销额度如何确定？这是不少老百姓最关心的
问题。据介绍，我区的大病保险补偿实行分段报销，根据上年度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合理分段，制定支付比例，医疗费用越高，支付比例越高，最高补偿额度不封顶。 
我区分段报销比例具体标准由各试点市根据自身实际制定，2013年，各试点市实际
支付比例均不低于53%，比国家要求高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城镇居民医保、新
农合首先在政策范围内报销，剩余的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自付费用和政策范围外
的自费费用，包括单次住院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达到了大病标准，或者累计一年
当中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达到了大病标准的，均可再由大病保险实际报销最少
53%。 有些患者可能需要转到省外进行治疗，这部分病人能否享受大病保险政策？
《方案》明确说明，需转省外治疗的，按转外就医管理办法，经市医疗保险经办机
构批准办理转院手续的，超出大病起付线部分合理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统一为50%
。 慧择提示：广西大病医保政策，将在明年开始在柳州、钦州两个市开始试点。新
出台的大病医保条例，进一步扩大大病的报销的比例和范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
统筹范围包括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条件成熟的试点市可探索建立覆盖城镇职工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统一的大病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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